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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26日
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
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为保证气象探测工作顺利进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比较性和连续性，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基本情况
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建于1958年，1979年正式开展气象业务。现址位于周村区正阳路南首尚庄村西，北纬36°46′，东经117°52′，海拔高度85.7米。主要承担地面气象观测任务，已建有温、压、湿、风、降水等自动气象探测系统和云、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蒸发等人工观测系统及配套通信传输设备。根据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测得的气象观测资料参加全国交换，主要用于本省及当地气象服务，资料同时上传省、国家气象中心，传输频次为每10分钟一次。

二、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年限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当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应充分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三、主要任务 

（一）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技术路线；

（二）确定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三）确立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四、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要求 

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要求长期稳定，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

1.禁止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设施用地；

2.禁止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3.禁止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4.禁止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干扰源；
5.禁止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五、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和标准 

1.保护范围

根据《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结合我区实际，确定以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为基准点，半径800米范围内为保护区。

2.保护标准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1）在观测场周边8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测场距离1/8的建筑物、构筑物；

（2）在观测场周边2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3）在观测场周边1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4）在观测场周边5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5）在观测场周边3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1米的树木和作物等。

六、规划实施

（一）规划编制完成以后，应以本规划为依据，使规划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顺利进行。本规划确定的范围内，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不得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 

（二）为确保规划顺利实施，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周村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建设。

（三）本规划由周村规划分局与区气象局联合编制，报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的周村国家一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经区气象局审核后，报区政府批准。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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